          广东省人事厅
           广东省民政厅  文件
           广东省财政厅
粤人发[2008]191号
                    
  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   
                                        【发文号】 人社部发[2008]42号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劳动保障厅(局)、民政厅(局)、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劳动保障局、民政局、财务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
      经研究，现就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一次性抚恤金(工亡补助金)标准  
    (一)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标准和计发办法，按照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发放办法的通知》(民发[2007)64号)的规定执行。
    (二)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民政部、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36号)规定，参加统筹地区工伤保险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属于因工死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按当地工伤保险规定执行。
    (三)  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属于病故的，一次性抚恤待遇仍按当地规定执行。
    (四)  除上述情形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标准，从2004年10月1日起调整为：  因公牺牲为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病故为本人生前2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烈士的抚恤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发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所需经费，按原渠道解决。    
     二、关于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办法
    从2006年7月1日起，执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的，一次性抚恤金的计发基数调整为：
    (一)工作人员。计发基数为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基本工资，即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之和。  
    (二)离退休入员。计发基数为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享受的基本离退休费，即离退休时计发的基本离退休费和离退休后历次按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离退休费之和。
    (三)退职人员。按照《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规定办理退职的人员，计发基数为本人基本退职生活费，即退职时计发的基本退职生活费和退职后历次按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退职生活费之和。  
    (四)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驻外非外交人员和港澳地区内派人员中原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计发基数为本人国内(内地)基本工资。
    本《通知》下发后，《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工资制度改革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问题的通知》(人薪发[1994)48号)即行废止。

     本《通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解释。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八日
人事部　财政部
　关于工资制度改革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问题的通知
　（人薪发〔１９９４〕４８号）

　　关于１９９３年工资制度改革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如何计发问题，现通知如下：

　　一、在职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基数为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职务（技术等级）工资与按国家规定比例计算的津贴之和。

　　二、离休、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
　　（一）１９９３年９月３０日前离休、退休的，计发基数包括以下项目：
　　１、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军队和国家机关离退休人员死亡后计发一次性抚恤金应包括项目的通知》（民优发〔１９９１〕１２号）和《关于军队和国家行政机关离退休人员增加的离退休费计入一次性抚恤金的通知》（民优发〔１９９２〕３２号）规定的项目；
　　２、《国务院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３〕７９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个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１９９３〕８５号）规定增加的离休、退休费。
　　（二）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日后离休、退休的，计发基数为本人离休、退休时的职务（技术等级）工资与按国家规定比例计算的津贴之和。
　　（三）今后按国家规定增加的离休、退休费，计入死亡一次性抚恤金。
　　三、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仍按现行规定执行，即：批准为革命烈士的，为本人生前４０个月工资；因公　（二）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日后离休、退休的，计发基数为本人离休、退休时的职务（技术等级）工资与按国家规定比例计算的津贴之和。
　　（三）今后按国家规定增加的离休、退休费，计入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死亡的，为本人生前２０个月工资；病故的，为本人生前１０个月工资。
　　取消１９８６年对病故后一次性抚恤金最高数额不得超过３０００元的规定。

　　四、本通知由人事部负责解释。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发布部门：财政部/人事部　发布日期：1994年11月15日　实施日期：1994年11月15日　(中央法规)

转发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发放办法的通知 
粤民优〔2007〕10号 

各地级以上市民政局、人事局、财政局、省直各单位： 
现将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发放办法的通知》（民发[2007]64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我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发放办法也参照执行。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人事厅 
广东省财政厅 
二00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发放办法的通知 
民发[2007]64号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人事厅（局）、财政厅（局），计划单列市民政局、人事局、财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人事局、财务局： 
2004年10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施行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提高了一次性抚恤金标准；2006年7月1日，国家机关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为适应有关政策的调整变化，现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调整一次性抚恤金标准 
自2004年10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按照以下标准执行：烈士为本人生前80 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因公牺牲为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病故为本人生前20 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发放一次性抚恤金所需经费按现行渠道解决。 
二、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办法 
自2006年7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的计发办法为： 
（一）国家机关在职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按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基本工资为基数计发。其中： 
1、公务员，为本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之和； 
2、机关技术工人，为本人岗位工资和技术等级（职务）工资之和； 
3、机关普通工人，为本人岗位工资。 
（二）国家机关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按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享受的国家规定的基本离退休费为基数计发。其中： 
1、离退休人员为本人基本离退休费，即本人离退休时计发的基本离退休费和本人离退休后历次按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离退休费之和； 
2、按照《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规定办理退职的人员为本人基本退职生活费，即本人退职时计发的基本退职生活费和本人退职后历次按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退职生活费之和。 
（三）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驻外非外交人员和港澳地区内派人员中的机关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按本人国内（内地）基本工资为基数计发。 
本《通知》下发后，《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工资制度改革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问题的通知》（民优函[1994]212号）即行废止。 
本通知由民政部负责解释。 


民政部 
人事部 
财政部 
二00七年五月八日

关于调整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
                                        电民优【2002】13号  民发〔2001〕3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财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财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财政局：

　　现行的国家机关(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作人员、人民警察死亡后，由家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发放一次性抚恤金的规定，是参照传统的军人抚恤办法逐步沿袭下来的,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为切实保证国家抚恤政策的贯彻落实，经研究决定，从2002年1月1日起，调整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机关(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因公牺牲、病故后，一次性抚恤金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发放，发放标准和计算办法仍按民政部、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执行，列“抚恤金”科目。

　　二、革命烈士和因公牺牲、病故军人的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仍按现行政策执行，即由家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发放。

民　政　部                 
财　政　部                 
二○○一年九月二十日

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工资制度改革后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问题的通知
　（民优函〔１９９４〕２１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民政、人事（劳动人事）财政厅（局）：
　　关于１９９３年国家机关工资制度改革后，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如何计发问题，经研究，通知如下：

　　一、国家机关在职人员死亡后，分别按以下工资项目之和计发一次性抚恤金：
　　（一）实行职业级工资制的人员，为本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
　　（二）技术工人，为本人岗位工资、技术等级（职务）工资及按国家规定比例计算的奖金；
　　（三）普通工人，为本人岗位工资及按国家规定比例计算的奖金。

　　二、国家机关离休，退休人员死亡后，按以下项目计发一次性抚恤金；
　　（一）工资制度改革后，实行职级工准则制的离休，退休人员，按本人离休、退休时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之和计发；退休技术工人，按本人退休时的岗位工资，技术等级（职务）工资及按国家规定比例计算的奖金之和计发；退休普通工人、按本人退休时的岗位工资及按国家规定比例计处的奖金之和计发。
　　（二）工资制度改革前离休，退休人员，按民政部，财政部民优发〔１９９１〕１２号、民优发〔１９９２〕３２号文件规定的项目和国发〔１９９３〕７９号、国办发〔１９９３〕８５号文件规定增加的离休、退休费计发。

　　三、工资制度改革后，凡国家规定增加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了应计入一次性抚恤金内。

　　四、取消１９８６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后一次性抚恤金最高数额不得超过３０００元的规定。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

发布部门：民政部/财政部/人事部　发布日期：1994年07月18日　实施日期：1994年07月18日　(中央法规)

    关于修订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人薪［1998］8号 

广州、深圳及各地级市人事局、财政局，各县（市、区）人事局、财政局，省直各有关单位：

　　1986年省人事局、省财政厅《关于修订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粤人薪[1986]21号、粤财行字[85]13号），对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鉴于近年物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现行的规定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为适当解决遗属生活的实际困难，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和补助办法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原则

确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遗属生活困难程序，家庭经济收入、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和死者生前供养情况，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按照有关规定，本着困难大的多补助，困难小的少补助，不困难的不补助的原则，给予定期或临时补助。对生活有困难的遗属，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应积极协助有劳动能力的遗属就业，增加收入，减轻负担。

　　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对象

享受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对象，主要是依靠死者生前直接供养的下列亲属：

　　1、父（包括抚养死者长大的抚养人）、夫年满60周岁或者不满60周岁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者。

　　2、母（包括抚养死者长大的抚养人）、妻年满50周岁或者不满50周岁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者。

　　3、子女（包括遗腹子女、养子女，前妻或前夫所生子女）

年未满16周岁；或者满16周岁尚在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学习或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者。

　　4、弟妹（包括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弟妹）年未满16周岁；或者年虽满16周岁尚在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学习或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者。

　　死者原在上述学校学习的年满16周岁的子女、弟妹毕业离校后，无论就业与否，均不得享受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三、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标准

死者参加工作满5年，或不满5年因公牺牲者，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

　　1、居住在省内、外城乡的遗属，其每人每月补助标准，按略高于本人户籍所在地政府确定的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执行。一般按不高于20%以内掌握，并随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调整相应进行调整。

　　2、符合下列条件的遗属，除按上述补助标准发给外每人每月增加补助费：

　　（1）、经组织确认在保护、抢救国家财产或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工作人员，其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每人每月按补助标准增加50%。

　　（2）、符合离休条件的老干部去世，其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每人每月按补助标准增加30%。

　　（3）、死者遗属为无经济来源的孤寡老人，其生活困难补助费，每人每月按补助标准增中25%。

　　上述增加的补助费，如符合上述两项以上条件的，只能按最高一项标准计算补助。

对于参加工作不满5年非因公死亡者，其遗属不实行定期生活困难补助，如有特殊困难的，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酌情给予临时补助。

　　四、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的核定，按以下掌握：

　　1、死者配偶有工资收入，其本人月工资收入低于400元的，全部作为本人的基本生活费，遗属生活费按补助标准给予定期补助；高于400元的，其高出部分作为负担遗属的生活费。不足补助标准的，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按规定给予定期补助。

　　2、核定死者配偶工资收入基数：

　　（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级工资制的工作人员为本人职务工作、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之和；技术工人为本人岗位工资、技术等级工资和按国家、省规定比例计算的奖金；普通工人为本人岗位工资和按国家、省规定比例计算的奖金。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职员职务工资、专业技术职务工资制的，为本人职务工资和按国家、省规定比例计算的津贴；技术工人为本人技术等级工资和按国家、省规定比例计算的津贴；普通工人为本人等级工资和按国家、省规定比例计算的津贴。

　　（3）、企业单位职工：按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所在岗位（职位）相对应的工资标准。没有按劳动合同规定岗位（职位）相对应工资标准的，可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的60%作为死者配偶工资收入基数。

　　（4）、离休、退休人员，按离休、退休时计发的离退休费，加上离休、退休后，在职人员调整工资时离休、退休人员相应增加的离休、退休费。

　　3、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核定后，死者配偶因调整工资而增加的工资部分，不抵销原核定的生活补助费。

　　五、有关问题的规定

　　1、过去已核定实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可按本《通知》规定重新核发补助费。重新核发的补助费，如低于原核定的补助费，可继续按原核定的补助费发给。

　　2、已参加社会保险的工作人员死亡后，其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按社会保险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3、死者配偶是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原则上应负担一个子女的生活费。仅有一个子女的，可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给予定期补助。

　　4、根据省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死者生前违反计划生育，其超生的子女不享受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5、工作人员因违法等个人原因造成死亡的，其遗属一般不享受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对生活确有困难的，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可酌情给予临时补助，或按社会救济对象处理。

　　6、核定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应以工作人员死亡当时是否符合生活困难补助条件为界限。凡工作人员死亡时其遗属不符合生活困难补助条件，后来符合补助条件的，一般不再重新核定生活困难补助。生活有困难的，视情况给予临时补助。

　　7、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发给，如单位合并或撤销，由合并后的单位或划转上级主管部门发给。

　　8、工作人员死亡后，其配偶重新组建家庭，对其随带子女，如属原已核定补助对象的，仍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按规定的补助标准发给，直至失去补助条件时为止。

　　9、父母主要依靠死者生前供养者，其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发给。死者生前父母分别由死者及其兄、弟、组、妹共同供养者，其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由死者所在单位按规定补助标准的50%发给，不足部分由其兄、弟、姐、妹共同分摊负担，本《通知》下发前已核定供养关系的，不再改变。

　　10、离休、退休人员以及劳动合同制职工死亡，其遗属生活困难补助，也按本《通知》的规定办理。

　　11、遗属由城镇迁往农村或由农村迁往城镇居住，其定期生活困难补助费，均按遗属原户口所在地核定的补助数额发给，不再改变。

　　六、遗属生活困难定期补助费的审批权限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死者生前属省直单位的，由省主管厅、局审批；市、县单位的，分别由市、县人事局审批（审批表附后）。

　　七、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所需经费，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列入行政、事业费项下“职工福利费”列支。

　　八、发给遗属困难补助的单位，应及时了解受补助的遗属变化情况，根据新的情况减发或停发其生活困难补助。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过去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废止。

  广东省人事厅      广东省财政厅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
